
重大

行政

决策

范围

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总体规划以及生态环

境保护规划等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重要规划的编制和修订

公共交通、城区改造、劳动就业、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项目的确定

市场监管、文化体育、科技教育、公共卫生等重大事项的确定

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制定和调整

森林、湿地、陆生野生动植物、园林绿化、水源地保护等政策、措施

的制定和调整

大气、水、土壤、噪声、光、固体废物、化学品、机动车污染防治等政策、措施的制定

和调整

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、文物保护单位、历史文化名城等政策、措施

的制定和调整

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安排和重大国有资产处置

其他社会公众关注度高、反响强烈或者可能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事项


